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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由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7]643 号文批准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为不定期，首次设立募集基金份额为 204,585,835.57 份，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德师报(验)字(18)第 00013 号验

资报告。基金合同于 2018 年 2月 6 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中“二、《基金合同》

的终止事由”的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1、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发布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先机两年

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根据此次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通过的前述议案，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2 年 4月 14 日起安排 10 个工作日

的赎回选择期，即 2022 年 4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止，在赎回选择期期间，投资人仅可

以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务，不可办理申购业务。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2 年 4月 27 日，自 2022

年 4月 28 日起进入清算期。 

由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长信先机两年定开混合 

基金代码 00480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2月 6日 

报告期末（2022 年 4 月 27 日） 5,073,812.5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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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总额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管理，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本基金将利用全球信息平台、外部研究平

台、行业信息平台以及自身的研究平台等信息资源，基于本基

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理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开展战略资产配置，之后通过密切关注市场风险的变化以及各

类别资产的风险收益的相对变化趋势，动态调整各大类资产之

间的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70%+中证 500 指数收益率*3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基金品种，

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系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643 号《关于准予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8 年 2 月 6 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204,585,835.57 份基金

份额。 

因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经与基金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于2022年3月25日

0:00起至2022年4月10日17：00止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期间审议了《关于

终止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2年4月11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根据基金管理人

2022年4月13日发布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根据此次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

前述议案，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2年4月14日起安排10个工作日的赎回选择期，

即2022年4月14日起至2022年4月27日止，在赎回选择期期间，投资人仅可以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

务，不可办理申购业务。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2年4月27日，自2022年4月28日起进入清算期。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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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清算结束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4 月 27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4,854,328.64 9,943,884.86 

结算备付金 15,731.89 - 

存出保证金 13.36 6,254.04 

资产总计 4,870,073.89 9,950,138.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清算结束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4 月 27 日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 5,017,620.18 

应付管理人报酬 - 12,754.25 

应付托管费 - 1,700.56 

应付销售服务费 - 8,502.85 

其他负债 39,616.23 39,616.23 

负债合计 39,616.23 5,080,194.0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032,051.75 5,073,812.51 

未分配利润 -201,594.09 -203,867.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30,457.66 4,869,944.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870,073.89 9,950,138.90 

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2 年 4 月 27 日，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净值人民币 0.9598 元，基金份额总额 5,073,812.51 份。 

4.2 清算损益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4 月 28 日(清算开始日)至 

2022 年 5 月 9 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一、 收入 623.81 

1、利息收入（注 1） 6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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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23.81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 

二、 费用 29.00 

1、管理人报酬 - 

2、基金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 

5、其他费用（注 2） 29.00 

三、 利润总额 594.81 

减：所得税费用 - 

四、 净收益 594.81 

注 1：清算期间的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22年 4月 28日(清算开始日)至2022

年 5月 9 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619.16 元、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人民

币 2.13 元和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人民币 2.52 元，共计人民币 623.81 元。 

注 2：清算期间的其他费用系自 2022 年 4月 28 日(清算开始日)至 2022 年 5月 9 日(清算结束日)

止期间支付费用产生的汇划费，共计人民币 29.00 元。 

 

§5 基金财产分配 

自2022年4月28日至2022年5月9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

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情况   

5.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9,943,884.86元，其中活期存款人民币9,940,238.99

元，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3,645.87元；上述活期存款在清算期支付了赎回款、管理费、托管

费和销售服务费、调整了最低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证金后,于清算结束日（2022年5月9日）银行存

款为人民币4,854,328.64元，其中活期存款人民币4,850,063.61元，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

4,265.03元。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6,254.04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存出保证金人民币2,166.63元，应计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3.86元；存放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存出保证金人民币4,076.57元，应计存出保证金利

息人民币6.98元。上述存出保证金托管人已于2022年5月6日划入托管账户。于清算结束日（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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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9日）剩余存出保证金利息13.36元，其中应计上海存出保证金利息4.76元，应计深圳存出保

证金利息8.60元。 

5.1.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5,017,620.18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和

2022 年 4月 29 日支付。 

5.1.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2,754.25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

支付。 

5.1.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700.56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4月 28 日支付。 

5.1.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8,502.85 元，该款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支

付。 

5.1.7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9,616.23 元，其中 2021 年度审计费人民币

30,000.00 元，预提清算审计费人民币 9,616.23 元。 

 

 

5.2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2年4月27日基金净资产  4,869,944.83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594.81 

减：基金净赎回转出金额 

（于2022年4月28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转出申请） 
40,081.98 

二、2022年5月9日基金净资产  4,830,457.66 

注：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基金管理人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发布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清算结束日次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

款、结算备付金孳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清算付款日以自有资金先行

垫付上述未结息金额、结算备付金，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实际资金到账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基

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实际结息金额与垫付金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 

资产处置及部分负债清偿后，本基金截至 2022年 5月 9日止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4,830,457.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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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5月 9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

共人民币 4,850,063.61 元。 

 

5.3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监管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 备查文件 

6.1  备查文件目录  

1、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2 年 5 月 13 日 


